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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次纳税义务的含义

当纳税人滞纳税金时，可对其财产实行滞纳处分，实行滞

纳处分后仍不足以清偿应纳税额时，与纳税义务人具有一定

关系的人（即“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有义务代替纳税义务人交

纳税金。这里，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承担的义务就是“第二次纳

税义务”。第二次纳税义务人与原纳税义务人的关系是因为财

产分配和让渡、参股、控股等原因产生的。第二次纳税义务，属

于税收债务上的第三人责任，是一种纳税补救制度，而非重复

征税。

二、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税法责任，属于税法上的第三人责

任，只有在符合特定的构成要件时，其才需要承担责任。这些

构成要件包括：淤要有纳税义务人欠缴税款的情形。税款已经
超过法定的清偿期限，纳税义务人仍然没有缴纳。如果只是有

纳税义务，清偿期限没有届至而纳税义务人也没有缴纳税款，

或者清偿期限虽然届至但是纳税义务人已经如期清缴税款，

都不可以让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承担责任。于纳税义务人不能
缴纳税款。只要纳税义务人的财产价值小于滞纳税款的总值，

即属于不能缴纳税款。可是，实际上纳税义务人何时开始陷入

无力缴纳税款的状态并不容易把握。从日本的税法规定来看，

当税务机关判断即使强制执行纳税义务人的财产仍然不足以

清偿应缴纳的税款时，第二次纳税义务即开始发生，而无须对

纳税义务人进行滞纳处分。可见，日本税务当局对于纳税义务

人是否无力缴纳税款、何时无力缴纳税款等享有裁量权。盂第
二次纳税义务人与原纳税义务人在人身或财产方面具有特殊

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法人与其

清算人或剩余财产的接受人的关系、财产的名义所有者与实

际所有者的关系、共同事业者的关系、事业受让人与转让人的

关系等。榆税务机关应该对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发出通知。因第
二次纳税义务人是替代原纳税义务人缴纳税款的，所以向第

二次纳税义务人征收税款时，应避免突然袭击，而是先向第二

次纳税义务人发出通知。通知应记载应征收的税款、缴纳期限

以及其他必要事项，通知书应告知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本人。第

二次纳税义务根据该交纳通知书的成立来确定。

三、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责任性质及法律后果

1援 责任性质。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纳税责任具有以下两
点性质：

（1）从属性。由于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是代替原纳税义务人
承担义务的，所以当原纳税义务人缴纳了税款或者原纳税义

务得到免除，即原纳税义务不存在时，第二次纳税义务当然也

不存在，这就是第二次纳税义务的从属性。当原纳税义务因为

时效而消除时，第二次纳税义务也应随之消除。

（2）补充性。由于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是代替原纳税义务人
承担义务的，所以只有在对原纳税义务人实行滞纳处分后，所

征税款仍不足以支付应征额的情况下，才能要求第二次纳税

义务人就不足部分承担责任。责任的补充性，类似于《担保法》

中的一般保证，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

责任范围，除法律另有规定，应以税收债务的范围为限。有人

认为，对于此项税收债务，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原则上应负无限

责任，即以其全部财产负责。但笔者认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

应区分不同的情况负无限责任，例如：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合资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在履行第二次纳税义务时，应以其

全部财产为限对税收债务负责；而对于清算人等的第二次纳

税义务、实质课税额的第二次纳税义务、共同事业者的第二次

纳税义务、事业受让人的第二次纳税义务、无偿或明显低价受

让人的第二次纳税义务、无法人资格的社团的第二次纳税义

务等，以特定财产或收益金额为限承担。

2援 法律后果。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承担责任后，税收债权
人的税收债权已经收回，不可以再向税收债务人要求履行债

务，原税收债务已经消除。此时，第二次纳税义务人与原纳税

义务人之间发生私法上的关系，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纳税义

务人在代替原纳税义务人交纳税款后，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救

济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在履行税法责

任后，可以向原纳税义务人追偿。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可以自己

的名义，要求取消对原纳税义务人的处分，从而免除自己的第

二次纳税义务。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在接到税务机关的交纳告

知后，可以主张税务机关的处分决定违反实体法，从而免除自

己的第二次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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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第二次纳税义务的含义、第二次纳税义务人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责任性质、法律后果，同时还

介绍了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对第二次纳税义务的法律规定，并得出了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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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对第二次纳税义务的规定

1援 韩国的《国税基本法》规定的第二次纳税义务。该法将
第二次纳税义务分为人的纳税义务和物的纳税义务两种。人

的纳税义务是指纳税义务人的财产受滞纳处分后尚不足以支

付应征税额，则由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人以其相关财产为限履

行纳税义务。例如，夫妻任何一方对另一方不足以支付应纳税

款所履行的补充纳税义务。《国税基本法》第 38 ~ 41条对 4种
关系人作出纳税规定：清算人等的第二次纳税义务、出资者的

第二次纳税义务、法人的第二次纳税义务及事业受让人的第

二次纳税义务。

物的纳税义务则是指纳税义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应纳

税额，可用其已让渡的担保财产清偿，但一年以前的让渡担保

财产例外。如在一年内善意取得纳税义务人的汽车受让权的

第三人，对汽车转让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纳税义务时所履行

的补充纳税义务。

2援 日本现行税法规定的第二次纳税义务。主要有以下几
种：

（1）无限责任公司职员的第二次纳税义务。日本商法规
定：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合资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对公司

的债务负有无限连带责任。以此为基础，他们对公司的滞纳税

金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

（2）清算人等的第二次纳税义务。已解散公司的法人在未
交纳应纳税金的情况下，分配或转让剩余财产，清算人或剩余

财产的接受人对解散公司的法人所滞纳的税金负有第二次纳

税义务。清算人或剩余财产的接受人的纳税义务范围，以其接

收分配或转让剩余财产的价值为限。

（3）实质课税额的第二次纳税义务。根据“实质所得者纳
税”的原则，享受财产转让收益的人应该被视为纳税人。但是，

如果纳税人滞纳税款，征税机关对纳税人的财产进行滞纳处

分后仍然不能缴清所欠税款时，不是纳税人的人因为是财产

的名义所有者，法律上要求其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第二次纳

税义务的范围以产生该收益的财产为限。

（4）事业受让人的第二次纳税义务。纳税人将其事业让渡
给亲属及其他有特殊关系的人，受让人在同一场所经营同一

或类似的事业，法律上将受让人视为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在纳

税人滞纳与让渡的事业有关的税款，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财

产进行滞纳处分后仍不能缴清应缴税款时，受让人以其受让

的财产为限，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但是，如果纳税人的转让

行为发生在与滞纳有关的税金的法定纳税期限的一年前时，

受让人不必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

3援 我国台湾地区税法规定的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责任。
我国台湾地区的税法主要规定了两种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的责

任，包括：

（1）违背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当第三人负有税法上的协
力义务，如果该第三人违背了该项义务，从而导致税收债权不

能收回，就产生了违背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征收机关可以要

求违背协力义务的第三人承担责任。

（2）担保责任。当第三人与纳税人之间就一定的财产具有
关联性时，就产生了该第三人的担保责任。

五、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税收程序法对于第二次纳税义务的规定还是一个空

白，这暴露出我国税收法制的不健全。在税法实践中，税务机

关经常碰到纳税义务人无资产清偿税款，或基于避税目的故

意转移财产造成剩余财产不足以清偿税款的情形。为了实现

税收、防止税收规避、简化程序，我们可以引入第二次纳税义

务制度。

实际上，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经有了与第二次

纳税义务相关的内容。《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

以其全部财产予以清偿，不足以清偿时，由出资人以其个人其

他财产予以清偿；个人独资企业解散后，原投资人对个人独资

企业存续期间的债务仍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这些规定均明确

了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一定条件下的家庭）对于个人独资

企业的债务，其中包括因承担第二次纳税义务产生的税收债

务。《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的，各

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这也表明对于企业的税

收债务，合伙人负有第二次纳税义务，可以成为第二次纳税义

务人。

我国第二次纳税义务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现阶段至少可

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独资企业的企业

主、破产企业的清算人、接受捐赠（公益性捐助除外）的受赠方

等。以上第二次纳税义务人就原纳税义务人的欠缴税款负有

无限连带责任，以全部财产或特定财产或收益金额为限承担

纳税义务。

主要参考文献

1.金子宏著.刘多田等译.税法学原理.北京院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袁员怨愿怨

2.付志宇.第二次纳税义务及其借鉴.涉外税务袁圆园园猿曰愿
3.程信和袁杨小强.税法上的他人责任.法商研究袁圆园园园曰圆

援 下旬窑39窑阴


